红河州2022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
执行结果说明

2022年红河州州财政局选取10个部门整体支出和50个财政性资金支出项目（包括42个一般公共预算项目、1个社会保险基金项目、2个政策中期项目、1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、4个地方政府债务项目）,2个专项资金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部门（单位）36家，涉及资金合计710,185.52万元，其中：部门整体支出资金99,186.10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资金154,293.45万元（含中央资金94,885.23万元，省级资金25,187.65万元，州级资金33,813.96万元,其他资金406.61万元）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项目（工伤保险基金）资金13,447.44万元；政策中期评价项目资金57,212.91万元;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196.91万元；地方政府债务项目274,175.28万元;专项资金项目资金111,673.43万元。
经评价，10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项目，评价结果为“优”的2个，占评价部门数20%；评为“良”的8个，占评价部门数80%。42个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绩效评价项目，评价结果为“优”的13个，占评价项目数 30.9%；评为“良”的23个，占评价项目数54.8%；评为“中”的5个，占评价项目数 11.9%，评为“差”的1个，占评价项目数 2.4%。1个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项目为工伤保险基金，评价结果为“良”；2个到期政策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均评为“良”；1个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价项目评价结果评为“中”；4个地方政府债务项目，绩效评价结果评为“优”的1个，评为“良”的1个，评为“中”的2个。2个专项资金综合绩效评价项目，评价结果为“中”的1个，评为“良”的1个。
州财政局对13个县（市）、87个州级部门（单位）2022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进行了考评。进行考评的13个县市中，建水县、蒙自市、开远市、河口县4县市为“优秀”（占比30.77%），金平县、个旧市、屏边县、红河县、元阳县、绿春县6个县市为“良好”（占比46.15%），石屏县、弥勒县、泸西县3个县市为“合格”（占比为23.08%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87个州级部门中，州交通运输局、州广电局、州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等26个部门（单位）考评等级“优秀”（占比29.89%），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州发展改革委、九三学社红河州委机关、州卫生健康委等41个部门（单位）考评等级“良好”（占比47.13%），民进红河州委机关、州机关事务局、州接待办、民建红河州委机关等20个部门（单位）考评等级“合格”（占比22.98%）。

